
認識正常基督徒生活(1)【10/16/2005】 
 

追求聖潔(成聖)：重生得救後的一個重要記號，也是聖靈在信徒身上的工作之一 
 

1. 聖潔有兩種含義：(一)從世界分別出來歸給神，並以達成神為他所定的人生目的為己任。(二)生活，

言行能討神喜悅，變得更像主耶穌，想祂所想的，做祂所做的。 

2. 繼續不斷地竭力追求：雖然我們在神的眼光中是重生稱義了，但我們仍然是個罪人。在思想行為上我

們離真正的完全尚遠，成聖就是為了彌補這個差距。(腓 3:12-15) 

3. 追求成聖的重要性： 

a. 信徒所有的罪，都與神的聖潔衝突。「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
潔」(彼前 1:15; 又參考約壹 2:16, 3:2-3) 

b. 信徒的罪必在他們心裏和生活上造成衝突。「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
作。…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神)的律交戰、…；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
取死的身體呢？」(羅 7:15, 21~24; 又參考賽 6:5; 伯 42:5-6) 

c. 罪雖然存在，但它卻不能作我們的主人。「…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
從聖靈的人身上」(羅 8:2-4, 又參考 6:12-18) 

4. 靠神也盡己任：神親自使我們全然成聖(帖前 5:23)，我們要「放手」，「讓神」在我們裏面作成聖的

工作，但同時也要運用「恩典的利器」。當順著聖靈(加 5:16)，該效法神(弗 5:1)，要穿戴神所賜的軍

裝(弗 6:11)，乃是我們的責任。「…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 2:12-13)。「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
我們，…。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信心…德行(美德)…知識…節制…忍耐…虔敬…弟兄
之愛…愛(很可能指神聖之愛)」(彼後 1:3-7)。 

5. 恩典的利器：(1)得救的確據，相信祂已經開始在我們裏面作拯救的工作。(2)知識，對神的認識，也

就是神學。(3)讀經，聖經與我們所擁有的知識和確據有密切的關係。(4)禱告與崇拜，禱告就是向神

讚美，認罪，感謝，代求。崇拜是基於對神的認識(真理)與神相會，讚美祂，向祂唱詩，並詮釋神的

話，也就是用心靈和真理來敬拜祂。(5)相交/團契 Fellowship，承認自己需要別人，在神教會裏與其他

人相交(徒 2:42)。(6)服事。基督徒必須藉不同的恩賜服事，傳福音，施捨與憐憫的行為來事奉神，也

服事人，關心人的需要(徒 2:44-45)。(7)相信基督再來，這是我們所盼望的(多 2:13)。 

 

捨己、背十字架、作主門徒：馬可福音 8:34-37「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靈魂)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
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 
 

深受後現代文化影響的教會，非常強調福音積極完美的一面，認為信仰基督可使人達到幸福、美滿、成

功人生的途徑。但是基督教主要的信仰原則竟然與此相反，也與十字架的福音背道而馳。所以，我們開

始過基督徒生活之前，就需要預備好這種心態。換句話說，在傳福音時，就必須要讓人知道信耶穌就等

於作主門徒！ 
 

1. 捨己：基督徒的生活是要對自己說「不」：(1)影響神在我們生命中地位的。(2)對任何與聖經衝突的

事。(3)不在神旨意(引導)之內的。你怎麼知道你已經說「不」了呢？就是當你不再埋怨的時候。 

2. 背自己的十字架：指我們要向自己「死」，是甘心且繼續不斷的行動。背十字架是遠超過捨己的。因

為許多時候我們可能捨己，但卻沒有完全死透。「向自己死」是每天要不斷順服和操練的功課。 

3. 作主門徒：跟隨耶穌，不斷地定睛仰望祂，因祂是捨己、背十字架的最高榜樣(腓 2:5-11)。 

4. 馬可福音 10:13-45 的例子：像小孩一樣，有單純的信心(13-16)。錢財是作主門徒一大攔阻(17-27)。肯

犧牲一切、受逼迫，但享豐盛(28-31)。耶穌的榜樣、走向十字架(32-34)。作僕人、服事人(35-45)。 

5. 捨己、背十字架、作主門徒是豐盛生命的秘訣：有時向自己的欲望捨己與死是很痛苦的事，但這是豐

盛生命的秘訣。當我們肯捨棄自以為寶貴和不可少的東西時，才會發現作基督徒是何等喜樂的事。 

 

思考和運用性問題： 
你的配偶是不是你要背的十字架？如果是的話，是為什麼？如果不是的話，又是為什麼？你如何將捨

己、背十字架、作主門徒的真理運用在你的婚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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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中出現 5 次「領養 Eng: adoption, Grk: ui`oqesi,a」的經文： 
 

羅馬書 8:15 
和合本：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新譯本：你們接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使你們仍舊懼怕；你們接受的，是使人成為嗣子的靈，使我們呼

叫“阿爸、父”。 
ESV(2001): For you did not receive the spirit of slavery to fall back into fear, but you have received the Spirit of 
adoption as sons, by whom we cry, "Abba! Father!" 
NASB(1995): For you have not received a spirit of slavery leading to fear again, but you have received a spirit of 
adoption as sons by which we cry out, "Abba! Father!" 
NIV(1984): For you did not receive a spirit that makes you a slave again to fear, but you received the Spirit of 
sonship. And by him we cry, "Abba, Father." 
 

羅馬書 8:23 
和合本：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

們的身體得贖。 

新譯本：不但這樣，連我們這些有聖靈作為初熟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內心歎息，熱切期待成為嗣子，就

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ESV(2001): And not only the creation, but we ourselves, who have the firstfruits of the Spirit, groan inwardly as 
we wait eagerly for adoption as sons,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ies. 
NASB(1995): And not only this, but also we ourselves, having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Spirit, even we ourselves 
groan within ourselves, waiting eagerly for our adoption as sons,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NIV(1984): Not only so, but we ourselves, who have the firstfruits of the Spirit, groan inwardly as we wait 
eagerly for our adoption as sons,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ies. 
 
羅馬書 9:4 
和合本：他們是以色列人．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 

新譯本：他們是以色列人：嗣子的名分、榮耀、眾約、律法、敬拜的禮儀和各樣的應許，都是他們的。 

ESV(2001): They are Israelites, and to them belong the adoption, the glory, the covenants, the giving of the law, 
the worship, and the promises. 
NASB(1995): who are Israelites, to whom belongs the adoption as sons, and the glory and the covenants and the 
giving of the Law and the temple service and the promises, 
NIV(1984): the people of Israel. Theirs is the adoption as sons; theirs the divine glory, the covenants, the 
receiving of the law, the temple worship and the promises. 
 
加拉太書 4:5 
和合本：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名分。 

新譯本：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贖出來，好讓我們得著嗣子的名分。 

ESV(2001): to redeem those who were under the law, so that we might receive adoption as sons. 
NASB(1995): so that He might redeem those who were under the Law, that we might receive the adoption as 
sons. 
NIV(1984): to redeem those under law, that we might receive the full rights of sons. 
 
以弗所書 1:5 
和合本：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新譯本：他又按著自己旨意所喜悅的，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ESV(2001): he predestined us for adop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of his will, 
NASB(1995): He predestined us to adoption as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 to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kind 
intention of His will, 
NIV(1984): he predestined us to be adopted as his sons through Jesus Chris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leasure and 
will 


